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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天价”收费，进一步缩小中国社会维权空间｜Whatsnew

近年在与民众的互动中，司法和行政的天平逐渐向“避免权利滥用”倾斜，以遏制某种“信息公开制度信访化”的趋势。

2023年3月22日，沙尘暴下的北京。摄：Liu Jiale/VC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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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收费＃法律行动主义＃信息公开＃政治参与＃中国＃维权

在中国大陆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需要多少钱？2万、12万元人民币、甚至更贵，都是可能且合规的。近日，更是接连曝出多起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开出“天
价”信息处理费的事件。

收费依据出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上不收费，仅针对“申请政府信息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申请人设立信
息处理费。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细则正式落地。按照新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纸质和电子信息处理费均采取按量计收、阶梯累进方
式。按照A4纸幅面的30页、100页、200页划分四个档位：30页以下不收费，其余各区间部分收费标准分别为每页10元、20元和40元。

“天价收费”这才成为可能。

政府毫不讳言，收费旨在“有效调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为、引导申请人合理行使权利”。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迄今十五年，对公民申请信息公开收费一直是主流学界认可的方式，以期在保障公民知情权和避免“权利滥用”之间取得平衡。但
近年在与民众的互动中，司法和行政的天平逐渐向后者倾斜，以遏制某种被学者称之为“信息公开制度信访化”的趋势。（延伸阅读：《十年前代理毒奶粉和
问题疫苗的律师，如今在做什么？》）

当信息公开超过“合理范围”

据《华商报》等媒体报导，今年1月起，福建莆田的陈女士一家不满同村村民拆迁补偿不公，申请区政府公开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各被征收人（土地）丈量
评估情况和补偿情况。政府部门答复相关信息可以公开，但她遇到了“障碍”：由于纸质材料数量过多（3182页），达到信息处理费收费标准，陈女士需缴费
121980元。她转而申请电子版材料，被告知仍需收取同样价格费用。

陈女士获悉，还有一种选择是到征迁指挥部现场查阅获取信息，但不允许拍照，只能手抄。“我认为这是在故意设障。”陈女士一家正在就政府“强拆”行为进
行诉讼，希望能将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作为“固定证据”。她决心缴纳这笔信息处理费，但哭笑不得的事又发生了，“我问他们要银行账号，他们让我再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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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程序……”

山东济南另一位申请人两年前也因征地拆迁赔偿纠纷陷入信息公开“回合战”，当地的“鲍山街道办事处”给出一纸“天价收费通知”：涉及656户村民签订的协
议，全部公开复印约4000页，需支付154700元信息处理费。

如果该街道办按规定期限履职，本不会拖到《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有行政法学专家指出，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职权主动公开”，一种是“依当事人申请公开”，收费只适用于后者。根据《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土地征收、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运营信息属于政府依职权主动公开的信息，理论上不应收取信息处理费。

而政府机关的辩护理由通常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所谓的“合理范围”。在李先生提起的行政诉讼中，街道办仅同意提供8户拆迁补偿材料，其认为李先
生的诉求涉及几百户拆迁户隐私，向他们分别征询是否愿意公开信息客观上难以实现，在信息申请数量上也明显超出对比补偿标准的需要。

没有“最高限价”，劝退效果显著

依申请公开信息收费，是世界范围内的通例，这里的行政成本除了材料工本费，自然还包括信息检索的人力。参照国际经验，中国于2008年首次出台的《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允许行政机关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同时对经济困难人群采取减免收费措施，但该条款在2019年修订版《条例》中删
除。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一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就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该是现有的，一般不需要行政机
关汇总、加工或者重新制作。这条规定后来也被2019年修订版《条例》正式吸纳。

2022年3月3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知情权，许多国家都对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有“最高限价”的规定，比如德国政府规定，处理一些复杂的申请，费用最高不得超过
500欧元。英国立法则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最高收费标准分别不得超过600英镑和450英镑。（延伸阅读：《政府“语言伪术”回避公开信息？美国
NGO有妙招》）

“天价”信息处理费对于“劝退”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起到显著效果。比如，检索政府信息公开年报显示，2021年和2022年，浙江全省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总共收取71851元信息处理费。2021年未缴费的申请人数有45位，占总应缴人数逾六成。2022年，浙江省未公布发出多少份信息处理费缴纳通知，但
显示亦有49人逾期未缴费放弃申请。

公民维权运动空间更小

中国自1998年起探索政府信息公开立法，2003年的SARS加速了这一进程。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紧接着不久便发生了汶川大
地震。这一年也被公认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曾被最早负责起草《条例》的专家寄予诸多期待，包括：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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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WTO对政府透明度的要求、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维护社会稳定、改革政府管理方式等。

借助《条例》的“东风”，申请政府预算信息包括“三公经费”公开的公民行动，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焦点。2013至2014年被视为信息公开“行动主义”的顶峰。

这一时期，女权行动派和多元性别权益倡导者也纷纷采取依法申请信息公开的形式，结合给人大代表政协委会写信及影响力诉讼，监督政府及妇联组织的履
职情况。例如有中山大学学生因“恐同教材”起诉教育部不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等等。（延伸阅读：《滕彪专访：一个曾经的依法维权者，怎么看今日中
国？》）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研究人员撰文批评： “一些人将信息公开作为其影响政府公共决策、制造公共话题的手段。这类事项，已超出了
信息公开制度正常的适用范畴。”

学者Jieun Kim等人曾在研究中指出，在利用信息公开实践法律行动主义（即利用体制内的法律手段推动社会变革）的路径受到压制后，取而代之的是在征
地拆迁赔偿纠纷中涌现出的大量“超级起诉人”。

研究发现，2014年至2017年间公开判决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近半数起诉人是农民或村民，近六成案件与征地拆迁赔偿相关，最多的一家人提起了
近三百个诉讼。一些“超级起诉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溢出争取拆迁赔偿的私人利益诉求，而带有泄愤和报复色彩，换句话说，更像一些长期“上访”的
行动。

2015年“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案”中，法院首次作出“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判定，驳回起诉。2017年“孙长荣诉吉林省政府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咨
询行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在这两起案例后，“超级起诉人”们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败诉率显著提高。（延伸阅读：《暴力镇压与健康码赋红：经
济下行期的维权抗争能否突破国家的管控？》）

此后，类似女权主义者马户向网信部门申请“女权之声”被封禁依据和条款，李翘楚申请公开人权律师许志永和丁家喜所在看守所的伙食标准、预算支出、负
责人信息等，均未获得答复，也几乎无法走入普通人视野。在近年舆情汹涌的“铁链女”事件中，仍有行动者试图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但很快就被压制下来。
（延伸阅读：《疫情阴云时的人权律师：新一轮抓捕与新一轮逃亡》）

前述研究指出，从草根政策转化到官僚系统的抵抗，走过了十来年的渐变历程，但“就像许多官僚规则的变化一样，对于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进行政治参与
的可能性的新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延伸阅读：《专访政治学者明克胜：四十年改革时代终结，中国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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